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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建筑业协会文件
荆建协〔2023〕7 号

关于印发《荆州市建筑业协会宣传

稿件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各分会：

为加强协会宣传工作，规范宣传稿件报送管理，我们制

订了《荆州市建筑业协会宣传稿件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

们，请各会员单位遵照执行。

附件：《荆州市建筑业协会宣传稿件管理办法》

2023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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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荆州市建筑业协会宣传稿件管理办法

为加强协会宣传工作，规范宣传稿件报送，提高稿件数

量和质量，特制定此管理办法。

一、稿件组织

1、协会宣传工作由协会党支部统一领导，秘书处组织

实施。

2、宣传稿件是指协会自媒体、官网、微信公众号、会

刊等采用以及通过协会向有关媒体推送的宣传稿件。

3、各会员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本公司宣传工作，积极

组织本单位向协会及时报送宣传稿件。

4、各会员单位设立通讯员队伍，负责宣传稿件采写、

编辑和报送工作，其姓名、岗位、联系方式报协会秘书处备

案。

二、稿件内容

1、稿件内容要紧紧围绕行业和公司中心工作，切实反

映建筑业改革发展情况和工程建设、党建中心任务、企业文

化建设、先进典型事例等工作动态。

2、稿件类型可采用新闻稿、经验交流、调研报告、新

媒体类作品、个人类行业宣传作品：小说、诗词、散文、报

告文学、文学评论、摄影、书法、绘画等。稿件要求文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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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突出专业、生动活泼，为原创作品。要遵循真实、准确、

时效、多样的原则。

3、各单位对所报宣传稿件进行审核，稿件名称、标题、

内容、配图、格式、落款符合规范。

三、稿件要求

1、稿件报送要及时。各单位、各部门新闻稿件报送要尽

可能在第一时间汇总整理报送。

2、稿件在报送电子版的同时要上报纸质版。电子版统一

报送至协会指定的投稿邮箱。需要审核的纸质版经单位（或

部门）负责人签字或盖章后报送协会秘书处。

3、同单位（或部门）的稿件在形式、内容上要避免重复。

四、报送任务

会长单位、副会长单位：每季度不少于 1篇

常务理事、理事单位：每半年不少于 1篇

普通会员单位：每年不少于 1篇

五、考核奖惩

1、协会对各单位、各部门稿件报送情况进行统计，每年

进行汇总。统计结果将在会长办公会及理事会议予以通报。

各会员稿件报送情况将纳入其单位和个人评先评优的考量依

据。

2、协会秘书处每年适时组织开展通讯员培训讲座，提高

通讯员写作能力和摄影水平。年终结合报送目标完成情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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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采纳情况进行考核，对信息宣传工作成绩突出的会员单

位、部门予以通报表扬，对表现突出、稿件质量优秀的通讯

员和个人予以适当物质奖励。

3、宣传稿件及作品在协会自媒体、网站、公众号、会刊

刊发以及协会对外宣传的稿件予以奖励。稿件刊发后，由作

者向协会秘书处提供作品复印件，经秘书长审批后年终一次

性发放。

（1）被国家级刊物、媒体、网站采用，1000 字以上的每

篇奖励 2000 元，1000 字以下的每篇奖励 1000 元。

（2）被省级刊物、媒体、网站采用的，1000 字以上的每

篇奖励 1000 元，1000 字以下的每篇奖励 500 元。

（3）被市级刊物、媒体、网站采用的，1000 字以上的每

篇奖励 500 元，1000 字以下的每篇奖励 200 元。

（4）被协会网站、会刊、公众号采用的，1000 字以上的

每篇奖励 500 元，1000 字以下的每篇奖励 200 元。

以上稿件如配有照片或图片按每幅 50 字计算。

六、附则

1、本办法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2、本办法自下文之日起执行。


